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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

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与偿债资金专户监管

协议》《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

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金乡县城建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

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券”）

编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源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25 日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金司路北段东侧 

法定代表人：陈红梅 

注册资本：123,79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工商注册号：9137082869809778XT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公司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东省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公司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企业债券【2018】54 号），同意公司发行公司债

券不超过 10 亿元，其中 0.75 亿元用于金乡县金北新城污水处理工程，5.25 亿元

用于金乡县金北新城公共管廊项目，4 亿元用于补充运营资金。发行对象为中央

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市场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

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三、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 

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 

上交所：债券简称：PR 金乡 01，债券代码：152128.SH； 

银行间市场：债券简称：19 金乡城投债 01，债券代码：1980078.IB； 

3、发行主体： 

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第 3-7 年末每年偿还

本金 20%。 

5、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人民币 70,000.00 万元。 



6、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利率为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7.50%。 

7、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至第 7 年，每年

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每次还本时，本金根据债权登记

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按上述比例进行分

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

略不计）。提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

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

息进行支付。 

8、起息日： 

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 

9、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兑付日： 

2022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3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债券上市地点： 

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 

12、债券担保： 

本期债券由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级

别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14.债权代理人：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经核查，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王汝林先生，男，汉族，1980 年 8 月生，曾任金乡县胡集镇政府任管区主

任、城管大队大队长；金乡县胡集镇政府副镇长；金乡县王丕镇政府副镇长； 金

乡县鲁西南商贸物流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金乡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金乡

县鲁西南商贸物流区管委会副主任；金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商贸物流园）副主

任；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12 月任金乡县金汇国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及法定代表人；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兼任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2、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陈红梅女士，女，汉族，1979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金乡

县鱼山中学教师、金乡县九湖五河景区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金乡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办公室主任、金乡县军休所所长、金乡二中党总支委员（副科级）；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12 月任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3 年

12 月至今任金乡县金汇国有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2023

年 12 月至今兼任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3、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人员变动已完成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变更事项已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完成工商备案

登记。 

五、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属于公司经营过程中正常人事

变动，未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根据《公司信用类债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2019 年第一期金乡县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与偿债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

规定等文件，对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变动情况予以披露，特此提

醒投资者关注。 

六、债权代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权代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权代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乐欣霖 

联系电话：027-51663096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乡城建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动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